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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主要内容：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1996年首期招收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998年首期面向政法部门开展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工作以来，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形成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在职
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两个渠道招生的培养模式。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是面向社会的以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为招生对象的研究生教育，这个渠道的招生
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进行；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
面向政法部门和其他部门大学本科毕业并具有三年以上工龄的在职人员，其招生工作由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部署。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展以来，中央政法各部门都将这种教育形
式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之中，作为完善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提高干部队伍专业水平和
能力的主要工作渠道。自1998年起至2006年，每年度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阶段，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五
个政法部门都联合发出招生通知，进行统一的动员和部署。为保障这一工作顺利实施，
国务院学位办规定，各培养单位在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录取中，应确
保政法系统考生的录取比例为本校当年录取限额的80％。自1998年至今，在职攻读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总计招生3万余人，为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的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在职考生
掌握法学主干课程基本概念、原理、制度的知识与方法的水平，重在考查考生法律分析
、法律思维和法律语言表达等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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